
修改摘要  

现谨函通知阁下，由 2024 年 09 月 23 日起，长江证券经纪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

司」） 的证券交易帐户协议（「交易协议」）将作出如下补充: 

 

条文 修订 

第一部份 

释义;   

 

第二部份 

一般条款;  

 

第三部份 

各账户及服

务所适用之

附加条款;  

 

第四部份 

风险披露声

明; 

 

第六部分 

－中国内地

客户个人信

息保护政策

（「政策」） 

新增/更改以下条款  

[新增] 第一部份 - 1.1: 「营业日」之释义 

[更改] 第二部份 - 2.11: ……传送给客户后三(3)个营业日内 …… 

[更改] 第二部份 - 11.2: ……在七(7)个历日内仍…… 

[更改] 第二部份 - 17.3: …… 投邮日期后两天(2)个历日须视为…… 

[更改] 第二部份 - 22(J): 在发生意外紧急或出现不可抗力的情况下事

项时，如香港悬挂八号或以上台风讯号，经纪有权取消客户的交易

盘； 

[更改] 第二部份 - 23.9: ……真正收到该等通知后十四(14)个历日两周

起计…… 

[更改] 第二部份 - 23.11: …… 的有效期届满前最少十四(14)个历日之

前向客户 …… 

[更改] 第三部份 - Schedule B – 5.5: ……本授权书的有效期为十二(12)

个月 …… 

[更改] 第三部份 - Schedule B – 5.6: ……该等通知后之十四(14)个历日

起计。 

[更改] 第三部份 - Schedule B – 5.7: …… 届满前最少十四(14)个历日

之前，向客户…… 

[更改] 第四部份 - 4.2: …… 有效期不得超逾十二(12)个月。 

[更改] 第四部份 - 4.3: ……期限届满前最少十四(14)个历日向你发

出 …… 

[更改] 第四部份 - 15.1(b): ……以上文件均以客户选择的语言书写(英

文或中文)，…… 

[更改] 第六部份 - 9: ……经纪将会在六十(60)个营业日工作日或法律

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回复。 

[更改] 第六部份 - 11: 经纪将会在六十(60)个营业日工作日或法律法规

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回复。 

 

 


